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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第五十七條  當事人書

狀，除別有規定外，應

記載下列各款事項： 

一、 當事人姓名及住

所或居所；當事人

為法人、機關或其

他團體者，其名稱

及所在地、事務所

或營業所。 

二、 有法定代理人、代

表 人 或 管 理 人

者，其姓名及住所

或居所。 

三、 有 訴 訟 代 理 人

者，其姓名及住所

或居所。 

四、 應為之聲明。 

五、 事實上及法律上

之陳述。 

六、 供證明或釋明用

之證據。 

七、 附屬文件及其件

數。 

八、 行政法院。 

九、 年、月、日。 

書狀內宜記載當

事人、法定代理人、代

表人、管理人或訴訟代

理人之出生年月日、職

業、身分證明文件字

號、營利事業統一編

號、電話號碼及法定代

理人、代表人或管理人

與法人、機關或團體之

關係或其他足資辨別

之特徵。 

當事人書狀之格

第五十七條  當事人書

狀，除別有規定外，應

記載下列各款事項： 

一、 當事人姓名、性

別、年齡、身分證

明文件字號、職業

及住所或居所；當

事人為法人、機關

或其他團體者，其

名稱及所在地、事

務所或營業所。 

二、 有法定代理人、代

表 人 或 管 理 人

者，其姓名、性

別、年齡、身分證

明文件字號、職

業、住所或居所，

及其與法人、機關

或團體之關係。 

三、 有 訴 訟 代 理 人

者，其姓名、性

別、年齡、身分證

明文件字號、職

業、住所或居所。

四、 應為之聲明。 

五、 事實上及法律上

之陳述。 

六、 供證明或釋明用

之證據。 

七、附屬文件及其件

數。 

八、行政法院。 

九、年、月、日。 

一、 為簡化當事人書狀應

記載之法定程式，爰參

酌民事訴訟法第一百

十六條第一項第一款

及第二款規定，修正第

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

二、 為避免卷證資料不敷

確認當事人身分，書狀

宜記載當事人、法定代

理人、代表人、管理人

或訴訟代理人之足資

識別之特徵，爰增訂第

二項。 

三、 為促進行政法院審理

案件及當事人準備訴

訟之效率，爰增訂第三

項，規定當事人書狀之

格式及其記載方法（如

所使用之狀紙大小規

格、書寫方式、字體大

小、頁面框線、格線、

證據編號等），授權由

司法院定之，使當事人

有所遵循。 

四、 為 配 合 現 代 科 技 發

展，加速訴訟文書之傳

送，以促進訴訟之進

行，除電信傳真及電子

郵遞設備外，司法院已

建置完成電子訴訟文

書（含線上起訴）服務

平台，可供當事人起訴

及傳送書狀。爰增訂第

四項，規定當事人得以

科技設備將書狀傳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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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及其記載方法，由司

法院定之。 

當事人得以科技

設備將書狀傳送於行

政法院，其適用範圍、

程序、效力及其他應遵

循事項之辦法，由司法

院定之。 

當事人以科技設

備傳送書狀，未依前項

辦法為之者，不生書狀

提出之效力。 

於行政法院。關於實施

傳送之科技設備的適

用範圍（如事件及訴訟

文書類型、使用科技設

備種類及條件）、程序

（如帳號管理、操作步

驟）、效力（如發生提

出效力之時點、重複提

出之效力等）及其他應

遵循事項，授權由司法

院隨科技設備之特性

及未來科技發展，以辦

法定之。 

五、 當事人以科技設備傳

送之書狀未依第四項

辦法為之者，不生書狀

提出之效力，爰增訂第

五項。至依該辦法以科

技設備傳送之書狀，倘

不合程式（如第五十七

條第一項、第三項、第

五十八條、第五十九

條、第一百零五條、未

繳納裁判費等）或不備

其他要件（如起訴前未

踐行法定先行程序等）

時，仍發生書狀提出之

效力，其欠缺可以補正

者，行政法院應定期間

先命補正，附予敘明。

第五十九條  民事訴訟法

第一百十八條至第一百

二十一條之規定，於本

節準用之。 

第五十九條  民事訴訟法

第一百十六條第三項、

第一百十八條至第一百

二十一條之規定，於本

節準用之。 

當事人得以科技設備將書狀

傳送於行政法院，已明定於

第五十七條，即無準用民事

訴訟法第一百十六條第三項

之必要，爰刪除之。 

第七十三條  送達不能依

前二條規定為之者，得

將文書寄存於送達地之

第七十三條   送達不能

依前二條規定為之者，

得將文書寄存於送達地

一、 第一項至第三項未修

正。 

二、 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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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或警察機關，並作

送達通知書二份，一份

黏貼於應受送達人住居

所、事務所或營業所門

首，一份交由鄰居轉交

或置於應受送達人之信

箱或其他適當之處所，

以為送達。 

前項情形，如係以

郵 務 人 員 為 送 達 人

者，得將文書寄存於附

近之郵務機構。 

寄存送達，自寄存

之日起，經十日發生效

力。 

寄存之文書自寄

存之日起，寄存機關或

機構應保存二個月。 

之自治或警察機關，並

作送達通知書二份，一

份黏貼於應受送達人住

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

門首，一份交由鄰居轉

交或置於應受送達人之

信箱或其他適當之處

所，以為送達。 

前項情形，如係以

郵 務 人 員 為 送 達 人

者，得將文書寄存於附

近之郵務機構。 

寄存送達，自寄存

之日起，經十日發生效

力。 

寄存之文書自寄存

之日起，寄存機關或機

構應保存三個月。 

八條第三項規定寄存機

關之保存期間為二個

月，而刑事訴訟法第六

十二條規定準用民事訴

訟法上開規定。為避免

寄存機關或機構之困

擾，爰修正第四項之保

存期間為二個月。又為

寄存機關或機構作業及

實務運作方便，本項保

存期間屆滿後，宜將寄

存之文書送還行政法院

保管，附予敘明。 

第八十二條    公示送

達，自將公告或通知書

黏貼公告處之日起，公

告於行政法院網站者，

自公告之日起，其登載

公報或新聞紙者，自最

後登載之日起，經二十

日發生效力；於依前條

第三款為公示送達者，

經六十日發生效力。但

對同一當事人仍為公示

送達者，自黏貼公告處

之翌日起發生效力。 

第八十二條   公示送

達，自將公告或通知書

黏貼牌示處之日起，公

告於法院網站者，自公

告之日起，其登載公報

或新聞紙者，自最後登

載之日起，經二十日發

生效力；於依前條第三

款為公示送達者，經六

十日發生效力。但對同

一當事人仍為公示送達

者，自黏貼牌示處之翌

日起發生效力。 

為求與目前實際情況相符，

爰將「牌示處」修正為「公

告處」；為求體例一致，將「法

院」修正為「行政法院」。 

第八十三條      經訴訟關

係人之同意，得以科技

設備傳送訴訟文書，其

傳送與送達或通知有同

一之效力。 

前項適用範圍、程

序、效力及其他應遵循

第八十三條      民事訴訟

法第一百二十六條、第

一百三十一條、第一百

三十五條、第一百四十

一條、第一百四十二

條、第一百四十四條、

第一百四十八條、第一

一、 為 配 合 現 代 科 技 發

展，加速訴訟文書之傳

送，以促進訴訟之進

行，除電信傳真及電子

郵遞設備外，司法院已

建置電子訴訟文書（含

線上起訴）服務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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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之辦法，由司法院

定之。 

民事訴訟法第一

百二十六條、第一百三

十一條、第一百三十五

條、第一百四十一條、

第一百四十二條、第一

百四十四條、第一百四

十八條、第一百五十一

條及第一百五十三條

之規定，於本節準用

之。 

百五十一條、第一百五

十三條及第一百五十三

條之一之規定，於本節

準用之。 

爰增訂第一項，規定經

訴訟關係人（如當事

人、代表人、管理人、

代理人、證人、鑑定人

等）同意後，法院與訴

訟關係人間，或訴訟關

係人相互間，得以科技

設備傳送訴訟文書，其

效力與送達或通知同。

二、 關於實施傳送之科技

設備的適用範圍（如事

件及訴訟文書類型、使

用科技設備種類及條

件）、程序（如帳號管

理、操作步驟）、效力

（如發生送達效力之

時點）及其他應遵循事

項，授權由司法院隨科

技設備之特性及未來

科技發展而以辦法定

之，爰增訂第二項。 

三、 有關以科技設備傳送

訴訟文書，已明定於第

一項及第二項，不再準

用民事訴訟法第一百

五十三條之一規定，爰

刪除該準用規定，並遞

移為第三項。        

第九十八條之六   下列

費用之徵收，除法律另

有規定外，其項目及標

準由司法院定之： 

一、 影印費、攝影費、

抄錄費、翻譯費、

運送費、公告行政

法院網站費及登

載公報新聞紙費。 

二、 證人及通譯之日

第九十八條之六   下列

費用之徵收，除法律另

有規定外，其項目及標

準由司法院定之： 

一、 影印費、攝影費、

抄錄費、翻譯費、

運送費、公告法院

網站費及登載公

報新聞紙費。 

二、 證人及通譯之日

一、 為求體例一致，爰將第

一項第一款「法院」修

正為「行政法院」。 

二、 第二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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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旅費。 

三、 鑑定人之日費、旅

費、報酬及鑑定所

需費用。 

四、 其他進行訴訟及

強制執行之必要

費用。 

郵電送達費及行

政法院人員於法院外

為訴訟行為之食、宿、

交通費，不另徵收。 

費、旅費。 

三、 鑑定人之日費、旅

費、報酬及鑑定所

需費用。 

四、 其他進行訴訟及

強制執行之必要

費用。 

郵電送達費及行

政法院人員於法院外

為訴訟行為之食、宿、

交通費，不另徵收。 

第一百三十條之一   當事

人、代表人、管理人、

代理人、輔佐人、證人、

鑑定人或其他關係人之

所在處所或所在地法院

與行政法院間，有聲音

及影像相互傳送之科技

設備而得直接審理者，

行政法院認為適當時，

得依聲請或依職權以該

設備審理之。 

前項情形，其期日

通知書記載之應到處

所為該設備所在處所。 

依第一項進行程

序 之 筆 錄 及 其 他 文

書，須陳述人簽名者，

由行政法院傳送至陳

述人所在處所，經陳述

人 確 認 內 容 並 簽 名

後，將筆錄及其他文書

以電信傳真或其他科

技設備傳回行政法院。 

第一項之審理及

前 項 文 書 傳 送 之 辦

法，由司法院定之。 

第一百三十條之一   當事

人、代理人之所在處所

或所在地法院與行政法

院間，有聲音及影像相

互傳送之科技設備而得

直接審理者，行政法院

認為適當時，得依聲請

或依職權以該設備審理

之。 

前項情形，其期日

通知書記載之應到處

所為該設備所在處所。

依第一項進行程

序 之 筆 錄 及 其 他 文

書，須陳述人簽名者，

由行政法院傳送至陳

述人所在處所，經陳述

人 確 認 內 容 並 簽 名

後，將筆錄及其他文書

以電信傳真或其他科

技設備傳回行政法院。

第一項之審理及

前 項 文 書 傳 送 之 辦

法，由司法院定之。 

一、 為配合現代科技之發

展，便利處於遠隔行政

法院處所之當事人、代

表人、管理人、代理人、

輔佐人、證人、鑑定人

或其他關係人（例如輔

助參加人、特約通譯等）

參與訴訟程序，爰修正

第一項。 

二、 第二項至第四項未修

正。 

第一百七十六條 民事訴 第一百七十六條 民事訴 有關當事人因妨礙他造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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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法第二百十五條、第

二百十七條至第二百十

九條、第二百七十八

條、第二百八十一條、

第二百八十二條、第二

百八十四條至第二百八

十六條、第二百九十一

條至第二百九十三條、

第二百九十五條、第 二

百九十六條、第二百九

十六條之一、第二百九

十八條至第三百零一

條、第三百零四條、第

三百零五條、第三百零

九條、第三百十條、第

三百十三條、第三百十

三條之一、第三百十六

條至第三百十九條、第

三百二十一條、第三百

二十二條、第三百二十

五條至第三百二十七

條、第三百三十一條至

第三百三十七條、第三

百三十九條、第三百四

十一條至第三百四十三

條、第三百五十二條至

第三百五十八條、第三

百六十一條、第三百六

十四條至第三百六十六

條、第三百六十八條、

第三百七十條至第三百

七十六條之二之規定，

於本節準用之。 

訟法第二百十五條、第

二百十七條至第二百十

九條、第二百七十八

條、第二百八十一條、

第二百八十二條、第二

百八十二條之一、第二

百八十四條至第二百八

十六條、第二百九十一

條至第二百九十三條、

第二百九十五條、第 二

百九十六條、第二百九

十六條之一、第二百九

十八條至第三百零一

條、第三百零四條、第

三百零五條、第三百零

九條、第三百十條、第

三百十三條、第三百十

三條之一、第三百十六

條至第三百十九條、第

三百二十一條、第三百

二十二條、第三百二十

五條至第三百二十七

條、第三百三十一條至

第三百三十七條、第三

百三十九條、第三百四

十一條至第三百四十三

條、第三百五十二條至

第三百五十八條、第三

百六十一條、第三百六

十四條至第三百六十六

條、第三百六十八條、

第三百七十條至第三百

七十六條之二之規定，

於本節準用之。 

用，故意將證據滅失、隱匿

或致礙難使用之法律效果，

已明定於第一百三十五條，

其內容與民事訴訟法第二百

八十二條之一規定相同，爰

刪除重複準用的規定。 

第一百九十四條之一  當事

人於辯論期日到場不為

辯論者，視同不到場。 

 一、 本條新增。 

二、 當事人於辯論期日到場

不為辯論，其法律效果

與不到場者相同，為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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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確，爰增訂本條，不

再依第二百十八條規定

準用民事訴訟法第三百

八十七條之規定。 

第二百零九條  判決應

作判決書記載下列各款

事項： 

一、當事人姓名及住所

或居所；當事人為

法人、機關或其他

團體者，其名稱及

所在地、事務所或

營業所。 

二、有法定代理人、代

表人、管理人者，

其姓名及住所或

居所。 

三、有訴訟代理人者，

其姓名及住所或

居所。 

四、判決經言詞辯論

者，其言詞辯論終

結日期。 

五、主文。 

六、事實。 

七、理由。 

八、年、月、日。 

九、行政法院。 

事實項下，應記載

言詞辯論時當事人之

聲明及所提攻擊或防

禦方法之要領；必要

時，得以書狀、筆錄或

其他文書作為附件。 

理由項下，應記載

關於攻擊或防禦方法

之意見及法律上之意

見。 

第二百零九條  判決應

作判決書記載下列各款

事項： 

一、當事人姓名、性

別、年齡、身分證

明文件字號、住所

或居所；當事人為

法人、機關或其他

團體者，其名稱及

所在地、事務所或

營業所。 

二、有法定代理人、代

表人、管理人者，

其姓名、住所或居

所及其與法人、機

關或團體之關係。

三、有訴訟代理人者，

其姓名、住所或居

所。 

四、判決經言詞辯論

者，其言詞辯論終

結日期。 

五、主文。 

六、事實。 

七、理由。 

八、年、月、日。 

九、行政法院。 

事實項下，應記載

言詞辯論時當事人之

聲明及所提攻擊或防

禦方法之要領；必要

時，得以書狀、筆錄或

其他文書作為附件。 

理由項下，應記載

一、 有關當事人之性別、年

齡、身分證明文件字

號，及法定代理人、代

表人、管理人與法人、

機關、團體之關係，均

得依卷證資料予以確

認。爰參酌民事訴訟法

第二百二十六條第一項

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

並配合第五十七條第一

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之修

正，修正本條第一項第

一款至第三款。 

二、 第二項及第三項未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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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攻擊或防禦方法

之意見及法律上之意

見。 

第二百十條   判決，應以

正本送達於當事人；正

本以電子文件為之者，

應經應受送達人同意。

但對於在監所之人，正

本不得以電子文件為

之。 

前項送達，自行政

法院書記官收領判決

原本時起，至遲不得逾

十日。 

對於判決得為上

訴者，應於送達當事人

之正本內告知其期間

及提出上訴狀之行政

法院。 

前項告知期間有

錯誤時，告知期間較法

定期間為短者，以法定

期間為準；告知期間較

法定期間為長者，應由

行政法院書記官於判

決正本送達後二十日

內，以通知更正之，並

自更正通知送達之日

起計算法定期間。 

行政法院未依第

三項規定為告知，或告

知錯誤未依前項規定

更正，致當事人遲誤上

訴期間者，視為不應歸

責於己之事由，得自判

決 送 達 之 日 起 一 年

內，適用第九十一條之

規定，聲請回復原狀。 

第二百十條   判決，應以

正本送達於當事人。 

前項送達，自行政

法院書記官收領判決

原本時起，至遲不得逾

十日。 

對於判決得為上

訴者，應於送達當事人

之正本內告知其期間

及提出上訴狀之行政

法院。 

前項告知期間有

錯誤時，告知期間較法

定期間為短者，以法定

期間為準；告知期間較

法定期間為長者，應由

行政法院書記官於判

決正本送達後二十日

內，以通知更正之，並

自更正通知送達之日

起計算法定期間。 

行政法院未依第

三項規定為告知，或告

知錯誤未依前項規定

更正，致當事人遲誤上

訴期間者，視為不應歸

責於己之事由，得自判

決 送 達 之 日 起 一 年

內，適用第九十一條之

規定，聲請回復原狀。

一、目前行政法院之判決書

正本係以紙本製作，為

配合電子 E 化之發展，

便利當事人、代理人及

其他訴訟關係人等利用

電子處理設備閱讀及利

用判決書內容，且減少

製作紙本正本之時間與

費用及保護環境，並簡

化行政法院判決書正本

之送達作業，爰增訂第

一項後段，行政法院得

依電子簽章法之規定，

以電子文件為判決書正

本，製作電子正本，經

應受送達人同意後，以

司法院電子訴訟文書

（含線上起訴）服務平

台傳送或電子儲存媒體

（如光碟）離線交付等

方式，將電子正本送達

於應受送達人。惟為周

延保障在監所之人的權

益，就判決正本之送

達，排除以電子文件方

式為之，只能以紙本囑

託監所長官送達。另考

量受收容人之權益，就

收容裁定電子正本之送

達，於第二百三十七條

之十五特別規定，併予

敘明。 

二、 第二項至第五項未修

正。 

第二百十八條  民事訴訟 第二百十八條  民事訴訟 有關當事人於辯論期日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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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二百二十四條、第

二百二十七條、第二百

二十八條、第二百三十

條、第二百三十二條、

第二百三十三條、第二

百三十六條、第二百三

十七條、第二百四十

條、第三百八十五條、

第三百八十六條、第三

百八十八條、第三百九

十六條第一項、第二項

及第三百九十九條之規

定，於本節準用之。 

法第二百二十四條、第

二百二十七條、第二百

二十八條、第二百三十

條、第二百三十二條、

第二百三十三條、第二

百三十六條、第二百三

十七條、第二百四十

條、第三百八十五條至

第三百八十八條、第三

百九十六條第一項、第

二項及第三百九十九條

之規定，於本節準用

之。 

不為辯論之法律效果，已明

定於第一百九十四條之一，

不再準用民事訴訟法第三百

八十七條規定，爰修正之。

第二百二十九條  適用簡

易訴訟程序之事件，以

地方法院行政訴訟庭為

第一審管轄法院。 

下列各款行政訴

訟事件，除本法別有規

定外，適用本章所定之

簡易程序： 

一、 關於稅捐課徵事

件涉訟，所核課

之稅額在新臺幣

四 十 萬 元 以 下

者。 

二、 因不服行政機關

所為新臺幣四十

萬元以下罰鍰處

分而涉訟者。 

三、 其他關於公法上

財產關係之訴

訟，其標的之金

額或價額在新臺

幣四十萬元以下

者。 

四、 因不服行政機關

所為告誡、警

第二百二十九條  適用簡

易訴訟程序之事件，以

地方法院行政訴訟庭為

第一審管轄法院。 

下列各款行政訴

訟事件，除本法別有規

定外，適用本章所定之

簡易程序： 

一、 關於稅捐課徵事

件涉訟，所核課之

稅額在新臺幣四

十萬元以下者。 

二、 因不服行政機關

所為新臺幣四十

萬元以下罰鍰處

分而涉訟者。 

三、 其他關於公法上

財 產 關 係 之 訴

訟，其標的之金額

或價額在新臺幣

四十萬元以下者。

四、 因不服行政機關

所為告誡、警告、

記點、記次、講

習、輔導教育或其

一、第一項、第三項及第四

項未修正。 

二、因應原內政部入出國及

移民署一百零四年一月

二日組織改造，更名為

內政部移民署，爰配合

修正第二項第五款其機

關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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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記點、記次、

講習、輔導教育

或其他相類之輕

微處分而涉訟

者。 

五、 關於內政部移民

署（以下簡稱移

民署）之行政收

容事件涉訟，或

合併請求損害賠

償或其他財產上

給付者。 

六、 依法律之規定應

適用簡易訴訟程

序者。 

前項所定數額，司

法院得因情勢需要，以

命令減為新臺幣二十

萬元或增至新臺幣六

十萬元。 

第二項第五款之

事件，由受收容人受收

容或曾受收容所在地

之地方法院行政訴訟

庭管轄，不適用第十三

條之規定。但未曾受收

容者，由被告機關所在

地之地方法院行政訴

訟庭管轄。 

他相類之輕微處

分而涉訟者。 

五、 關於內政部入出

國及移民署（以下

簡稱入出國及移

民署）之行政收容

事件涉訟，或合併

請求損害賠償或

其他財產上給付

者。 

六、 依法律之規定應

適用簡易訴訟程

序者。 

前項所定數額，司

法院得因情勢需要，以

命令減為新臺幣二十

萬元或增至新臺幣六

十萬元。 

第二項第五款之

事件，由受收容人受收

容或曾受收容所在地

之地方法院行政訴訟

庭管轄，不適用第十三

條之規定。但未曾受收

容者，由被告機關所在

地之地方法院行政訴

訟庭管轄。 

第二百三十七條之一 本法

所稱交通裁決事件如

下： 

一、不服道路交通管理

處罰條例第八條

及第三十七條第

六項之裁決，而提

起之撤銷訴訟、確

認訴訟。 

第二百三十七條之一 本法

所稱交通裁決事件如

下： 

一、不服道路交通管理

處罰條例第八條

及第三十七條第

五項之裁決，而提

起之撤銷訴訟、確

認訴訟。 

一、鑒於道路交通管理處罰

條例於一百零八年四月

十七日修正公布，原第

三十七條第五項規定修

正遞移為第六項，爰配

合修正第一項第一款規

定，以資明確。 

二、第二項及第三項未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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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併請求返還與前

款裁決相關之已

繳納罰鍰或已繳

送之駕駛執照、計

程車駕駛人執業

登記證、汽車牌照

。 

合併提起前項以

外之訴訟者，應適用簡

易訴訟程序或通常訴

訟程序之規定。 

第二百三十七條

之二、第二百三十七條

之三、第二百三十七條

之四第一項及第二項

規定，於前項情形準用

之。 

二、合併請求返還與前

款裁決相關之已

繳納罰鍰或已繳

送之駕駛執照、計

程車駕駛人執業

登記證、汽車牌照

。 

合併提起前項以

外之訴訟者，應適用簡

易訴訟程序或通常訴

訟程序之規定。 

第二百三十七條

之二、第二百三十七條

之三、第二百三十七條

之四第一項及第二項

規定，於前項情形準用

之。 

第二百三十七條之十二   行政

法院審理收容異議、續

予收容及延長收容之聲

請事件，應訊問受收容

人；移民署並應到場陳

述。 

行政法院審理前

項聲請事件時，得徵詢

移民署為其他收容替

代處分之可能，以供審

酌收容之必要性。 

第二百三十七條之十二  行政

法院審理收容異議、續

予收容及延長收容之聲

請事件，應訊問受收容

人；入出國及移民署並

應到場陳述。 

行政法院審理前

項聲請事件時，得徵詢

入出國及移民署為其

他收容替代處分之可

能，以供審酌收容之必

要性。 

因應原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

署一百零四年一月二日配合

組織改造，更名為內政部移

民署，爰配合修正第一項及

第二項其機關名稱。 

第二百三十七條之十三  行政

法院裁定續予收容或延

長收容後，受收容人及

得提起收容異議之人，

認為收容原因消滅、無

收容必要或有得不予收

容情形者，得聲請法院

停止收容。 

行政法院審理前

第二百三十七條之十三  行政

法院裁定續予收容或延

長收容後，受收容人及

得提起收容異議之人，

認為收容原因消滅、無

收容必要或有得不予收

容情形者，得聲請法院

停止收容。 

行政法院審理前

一、 第一項未修正。 

二、 因應原內政部入出國及

移民署一百零四年一月

二日配合組織改造，更

名為內政部移民署，爰

配合修正第二項其機關

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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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事件，認有必要時，

得訊問受收容人或徵

詢移民署之意見，並準

用前條第二項之規定。 

 

項事件，認有必要時，

得訊問受收容人或徵

詢入出國及移民署之

意見，並準用前條第二

項之規定。 

第二百三十七條之十五  行政

法院所為續予收容或延

長收容之裁定，應於收

容期間屆滿前當庭宣示

或以正本送達受收容

人。未於收容期間屆滿

前為之者，續予收容或

延長收容之裁定，視為

撤銷。 

前項正本以電子

文件為之者，應以囑託

收容處所長官列印裁

定影本交付之方式為

送達。 

第二百三十七條之十五   行政

法院所為續予收容或延

長收容之裁定，應於收

容期間屆滿前當庭宣示

或以正本送達受收容

人。未於收容期間屆滿

前為之者，續予收容或

延長收容之裁定，視為

撤銷。 

 

一、 第一項未修正。 

二、 配合電子 E 化之發展，

減少製作紙本之時間與

費用及保護環境，行政

法院得依第二百三十七

條之十七第二項準用第

二百三十六條，再準用

第二百十七條、第二百

十條第一項後段及電子

簽章法之規定，以電子

文件為續予收容或延長

收容之裁定書正本，製

作電子正本，經受收容

人之同意後，以電子正

本送達受收容人。惟為

周延保障受收容人之權

益，就續予收容或延長

收容裁定電子正本之送

達，應囑託收容處所長

官列印裁定影本交付為

之，並於受收容人在送

達證書上簽名、蓋章或

按指印時發生送達之效

力，爰增訂第二項。 

第二百三十七條之十六   聲請

人、受裁定人或移民署

對地方法院行政訴訟庭

所為收容聲請事件之裁

定不服者，應於裁定送

達後五日內抗告於管轄

之高等行政法院。對於

抗告法院之裁定，不得

再為抗告。  

第二百三十七條之十六   聲請

人、受裁定人或入出國

及移民署對地方法院行

政訴訟庭所為收容聲請

事件之裁定不服者，應

於裁定送達後五日內抗

告於管轄之高等行政法

院。對於抗告法院之裁

定，不得再為抗告。  

一、 因應原內政部入出國及

移民署一百零四年一月

二日配合組織改造，更

名為內政部移民署，爰

配合修正第一項其機關

名稱。 

二、 第二項及第三項未修

正。 



13 
 

抗告程序，除依前

項規定外，準用第四編

之規定。 

收容聲請事件之

裁定已確定，而有第二

百 七 十 三 條 之 情 形

者，得準用第五編之規

定，聲請再審。 

抗告程序，除依前

項規定外，準用第四編

之規定。 

收容聲請事件之

裁定已確定，而有第二

百 七 十 三 條 之 情 形

者，得準用第五編之規

定，聲請再審。 

 


